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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

 

证券代码：000090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健集团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55 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开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公司财务、内控审计机

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》，决定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”）

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、内控审计机构。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

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华”）于 2017 

年度的聘任期限已满，且已为公司连续提供年度审计服务满 5 年，根据国资监管相关规

定，公司 2018年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。 

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事先进行了沟通，瑞华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

异议。瑞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，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，较好地

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，公司对其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良好服务表示诚挚感谢！ 

根据公开招标结果，聘任天健为公司 2018 年度公司财务、内控审计机构，聘期为

一年，2018年度财务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100万元，内控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25万元。 

 

二、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07 月 18 日 

主要经营场所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9 楼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57934212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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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胡少先 

经营范围：审计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

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计；

代理记帐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天健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。 

 

三、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

1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、资质、执业质量及相关事

项进行了审查，同意将聘任天健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、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

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就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宜，本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，认为

天健资信状况优良、具备为上市公司服务的经验与能力，符合公司审计工作独立性和客

观性的要求和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同意将聘任天健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、内控

审计机构的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

讯网相关公告）。 

3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公

司财务、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》。 

4、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

项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确认意见 

瑞华对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出具了书面确认函，表示对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

所事宜无异议，并确认与公司不存在重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；且不存在需要提示公司董

事会及股东关注的事项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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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月 21日 

 

 




